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911號

112年5月1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楊瑞祥                                     

            楊瑞兆                                     

            楊乃潔           

被      告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蔣萬安           

訴訟代理人  梁紹芳                                   

            李惠閔           

            張雨新  律師

參  加  人  臺北市士林區忠勇新村附近更新地區福林段一小

            段355地號等18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

代  表  人  王玉珊             

訴訟代理人  劉敏卿  律師

            劉炳烽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柯文哲變更為蔣萬安，茲據

其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事實經過：

㈠、臺北市士林區福林段1小段355-368、373、374、379及380地

號等18筆土地，位於被告依都市更新條例(下稱都更條例)第

6條第1款以民國89年6月26日府都四字第8904521800號公告

劃定之臺北市士林區編號1位置名稱「忠勇新村附近更新地

區」範圍。嗣更新團體「臺北市士林區忠勇新村附近更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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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福林段1小段355地號等18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

(下稱參加人）經被告以106年4月25日府都新字第105311250

00號函核准籌組，並於106年6月2日召開成立大會後，報請

　　被告以106年7月31日府都新字第10631336200號函核准立

案。繼於106年11月9日召開之會員大會議決通過事業計畫內

容，在取得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80.77%及其所

有面積92.23%同意，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92.31%及其面

積93.6%同意，符合當時都更條例第22條規定之同意比例，

擬具「臺北市士林區福林段1小段355地號等18筆土地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下稱系爭都更事業計畫），依都更條例第19

條規定以106年12月19日106福林字第045號函報請被告核

定。被告續於107年6月8日至107年7月7日辦理公開展覽30

日，並於公開展覽期間107年6月27日舉辦公聽會聽取意見，

再於108年9月27日舉行聽證後，將全案提請臺北市都市更新

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稱審議會)審議，經審議會108年11月2

2日第398次會議審查結果，決議修正後通過，以被告109年6

月10日府都新字第10970013851號公告核定實施由參加人擔

任實施者擬具之系爭都更事業計畫之計畫書圖(自109年6月1

1日零時起生效)，並以109年6月10日府都新字第1097001385

3號函通知准予核定實施(下稱原處分)。

㈡、原告為臺北市士林區福林段1小段379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

不同意該筆土地被劃入系爭都更事業計畫之更新單元範圍，

不服原處分而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始終無意參加系爭都更案，想保留店面供生活使用，而

實施者即參加人未與原告溝通，不了解也不想解決原告的疑

慮，長期以來，379地號土地地主都是處於被忽略情況。被

告應該認真執行公權力，原告多次陳情表達意見，被告都只

回應實施者應持續溝通，但實施者一直拖延，並沒有善意回

應。此外，379地號土地上建物即○○路00號，是合法建

築，民國54年即存在，有門牌並接水電，因歷經多次道路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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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而修補牆壁，並非擅自興建，卻未被納入合理估價，且系

爭都更案不是自主都更，實施者是建商，假借自主都更行建

商合建以賺取政府獎勵，也沒有對鄰地提出完善的敦鄰政

策。　　　　

㈡、本件的公聽會及說明會都只是過場，被告及參加人沒有聽取

原告的需求及建議，即使審議會第398次會議請參加人與原

告進行溝通協調，參加人也無意處理，不尊重原告意願，被

告卻強行核定本案，明顯忽略該次會議的決議內容。被告10

6年2月24日第271次的審議會，並沒有通知原告，而參加人

與北側367地號土地地主協調，為何不與原告協商，被告也

應查明，被告的核准，已經造成原告權益受損等語。為此聲

明求為判決撤銷原處分。

四、被告則略以：

㈠、原告所有之379地號土地，位於臨雨農路側，屬本件都更案

之重建區段，該土地上建物即○○路00號，依都更條例施行

細則第15條第1項關於都更條例第22條合法建築物認定之規

定，該建築物並無建物登記謄本，也沒有建築主管機關核發

之建造執照，而房屋稅籍證明，只是房屋稅課徵資料，是以

該建築物應屬未經許可興建之建物，無從認定為合法建築

物，在系爭都更事業計畫是列為其他改良物，原告所稱未估

價，應有誤解。參加人向被告報核本案時，已取得符合都更

條例第22條第1項地主同意比例規定，並經被告辦理公開展

覽、公聽會、聽證及審議會審議討論後，續由被告核定參加

人實施系爭都更事業計畫，應無不合。

㈡、都更事業之實施，不以全部地主同意為必要，原告楊瑞祥在

公開展覽期間舉辦公辦公聽會時，並未表示無意參與系爭都

更案，也未針對會員大會通過事業計畫內容表示異議，而參

加人在事業計畫也詳實記錄與原告溝通時間、方式及溝通情

形，並在審議會第398次會議時說明及回應，原告表示參加

人未溝通協調，恐與實情不符，原告不能因為不滿意協調結

果，就說參加人沒有溝通協調。至都更案之營造廠商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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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與地主協商資料等均非都更條例規定事業計畫應記載

事項，原告以此指摘，自有誤會。又參加人劃定之更新單

元，符合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2條第4款規定，本件

更新單元土地原為15筆土地，因恐造成北側366地號等3筆土

地，因面積過小，未來無法辦理都更重建，故被告舉辦公辦

鄰地協調及提送審議會第271次會議討論後擴大範圍為18筆

土地。另唐惠群在審議會108年11月22日第398次會議是代表

東亞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以參加人受託人身分列席，原

告也列席該次會議，唐惠群是在審議會第398次會議後之109

年7月1日以學者專家身分經聘為審議會委員，非原告誤認之

消防委員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五、參加人表示略以：

㈠、參加人是由更新地區土地所有權人組成，鑒於該區房屋屋齡

均屆50年左右，房屋破舊雜亂、結構不安全，居住品質低

落，地主們經過多次溝通才成立此更新團體，推舉地主之一

王玉珊為代表人，再由地主推薦之東亞建築經理有限公司及

宏瑋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參與本件都更案之協助整合、興

建等工作。為達成本件都更案，歷經多次正式或非正式協

調，原告雖不是每次都到，也多次到場，並曾表示待整合完

竣再找原告，原告意向未明，但不是如367地號地主黃茹霞

一開始即表達不參與都更。本件原告之379地號土地，面積9

坪多，為未建築完成之畸零地，其上為2層鐵皮建物，未辦

保存登記，非合法建物，無法以整建或維護方式進行，若不

列入本件都更單元，日後無法獨自興建。本件都更案必須納

入原告之379地號土地，就都市景觀，才有整體規劃之外

觀，對整體及都市景觀有利、對被告也有利，而如採整建或

維護，將造成人行空間破碎及不能延續。原告為謀個人額外

私利，訴請撤銷原處分，不顧政府公信力及參加人之信賴利

益，於法無據且非事理之平。

㈡、本件都更單元之18筆土地係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原告

之379地號土地，為未建築完成之畸零地，故應納入本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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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單元等語。

六、本院查：

㈠、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規定：「本

條例中華民國107年12月28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

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

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除第33條及第48條第1項聽證規

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系爭都更事業計畫係參加人

於106年12月19日以106福林字第045號函報核(見本院卷一第

85頁)，則依前開規定，該都更事業計畫之擬訂、審核，除

第33條新增的聽證規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先予指

明。

㈡、按都更條例的制定，是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的再開發利

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與景觀，增進公共利益。

　　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下稱修正前）都更條例第3條規

定：「本條例用語定義如下：�都市更新：係指依本條例所

定程序，在都市計畫範圍內，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措施。

　　�都市更新事業：係指依本條例規定，在更新地區內實施重

　　建、整建或維護事業。�更新單元：係指更新地區`0可單獨

　　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分區。……」第4條規定：「都市更新

處理方式，分為下列三種︰�重建︰係指拆除更新地區內原

有建築物，重新建築，住戶安置，改進區內公共設施，並得

變更土地使用性質或使用密度。�整建︰係指改建、修建更

新地區內建築物或充實其設備，並改進區內公共設施。�維
護︰係指加強更新地區內土地使用及建築管理，改進區內公

共設施，以保持其良好狀況。」

㈢、由修正前都更條例第5、6、7、10、11、19條規定可知，主

管機關係就都市的發展狀況、居民意願、原有社會、經濟關

係及人文特色，進行全面調查及評估，劃定更新地區，並視

實際需要分別訂定都更計畫，表明更新地區範圍、基本目標

與策略、實質再發展、劃定之更新單元或其劃定基準等事

項，作為擬定都更事業計畫之指導。而更新地區的劃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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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目的之不同，區分為優先劃定更新地區及迅行劃定更新地

區。且無論是否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都可以依主管機

關所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於符合更新單

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並其所有土

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一定比例之同意；

或其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面積均超過5分之4同

意者，由實施者擬訂都更事業計畫，經一定之程序，報由主

管機關審議核定。又更新單元是指可單獨實施都更事業的範

圍，單元的劃定涉及都更事業計畫實施的區位選擇，劃定的

範圍即為都更事業計畫地區範圍，依修正前都更條例第21條

規定，此為都更事業計畫應表明的事項之一。又現行以權利

變換方式實施的都更制度，係以犧牲少數不同意者專有之土

地及建築物權利為手段，使其喪失所有權而領受補償金，以

完成都市更新目的，因此基於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

由之意旨，主管機關應核實審查都更事業計畫的公益性及必

要性，尤須重視不同意而強制參與該都更事業計畫者之財產

權居住自由所受限制。所稱公益性及必要性，不能只因符合

修正前都更條例第6條所定各款情形之一，也不能只以不同

意參與的土地無法劃定更新單元為由，應併予考量如更新單

元未包括不同意參與之土地，更新工作是否不能合理進行，

或不能達到土地再開發利用或改善居住環境目的，並審慎審

查不同意者之土地及建築物部分，對該都更單元之進行更新

是否不可或缺及必要。

㈣、再都市更新的實施涉及政治、經濟、社會、實質環境及居民

權利等因素考量，本質屬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之公共事務，

故縱使基於事實上需要及引入民間活力之政策考量，而以法

律規定人民在一定條件下得申請自行辦理，國家或地方自治

團體仍須以公權力為必要之監督及審查決定。……而於土地

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自行組織更新團體實施之情形，主管

機關……對都更事業計畫所為之核定，乃主管機關依法定程

就都更事業計畫，賦予法律上拘束力之公權力行為，性質屬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6



行政處分，此行政處分涉及建築物配置、費用負擔、拆遷安

置、財務計畫等實施都更事業之規制措施，後續程序貫徹執

行核准內容結果，可使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或其他權利

人，乃至更新單元以外之人之權利受到不同程度影響，甚至

在一定情形下喪失其權利，並被強制遷離其居住處所，屬限

制人民財產權與居住自由之行政處分。是以為能確實符合重

要公益、比例原則及相關法律規定之要求，並促使人民積極

參與，建立共識，以提高接受度，除規定主管機關應設置公

平、專業及多元之適當組織以行審議外，並應按主管機關之

審查事項、處分之內容與效力、權利限制程度等之不同，規

定應踐行之正當行政程序，包括應規定確保利害關係人知悉

相關資訊之可能性，及許其適時向主管機關以言詞或書面陳

述意見，以主張或維護其權利。而於都更事業計畫之核定，

限制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尤其直接、嚴重，並應規定由主

管機關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

意見之陳述及論辯後，斟酌全部聽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採

納之理由作成核定，始無違於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

由之意旨，有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理由可資參照。依此

解釋，內政部乃於103年4月25日修正都更條例施行細則增訂

第11條之1規定：「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19條、第19條

之1、第29條及第29條之1規定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

變換計畫前，應舉行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前，應斟酌聽

證全部結果，並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嗣據該解釋文

精神，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全文之都更條例第33條，增訂

主管機關於核定發布實施都更事業計畫前，除於核定前已無

任何異議可以形成爭點進行論辯，或業經全體所有權人同意

以整建、維護、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辦理者等，已無聽證之

實益者而得免辦外，應依行政程序法有關聽證之規定舉行聽

證，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後，由主管機

關斟酌全部聽證之結果作成行政處分，規定：「各級主管機

關依前條規定核定發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除有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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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之一者外，應舉行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應斟酌聽證紀

錄，並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

㈤、又修正前都更條例第16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為審議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及處理有關爭議，應分別遴聘

（派）學者、專家、熱心公益人士及相關機關代表，以合議

制及公開方式辦理之；必要時，並得委託專業團體或機構協

助作技術性之諮商。」被告為辦理有關審議都更事業計畫、

權利變換計畫及處理有關爭議，特設審議會，並訂定臺北市

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設置要點（下稱審議會設置要

點），行為時該要點第3點規定：「審議會任務如下：㈠關

於更新單元範圍之審議事項。㈡關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

訂、變更之審議事項。㈢關於權利變換計畫擬訂、變更之審

議事項。㈣關於權利變換有關爭議之處理事項。㈤其他有關

都市更新之爭議及研究建議事項。」第2點第1項規定：「審

議會置委員17至21人，其中1人為主任委員，由市長或其指

派人員兼任之；2人為副主任委員，由市長指派人員兼任

之；其餘委員，由市長分別就下列人員聘派之：㈠主管業務

及有關機關之代表。㈡具有都市計畫、建築、景觀、社會、

法律、交通、財經、土地開發、估價或地政等專門學識經驗

之專家學者。㈢熱心公益人士。」第10點第1項規定：「審

議會非有過半數以上委員之出席不得開會，並有出席委員過

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可知，

審議會係由具有都市更新行政及學術等專業所組成之具有專

業性、獨立性及多元性之委員會，提供主管機關作成決定之

專業意見（參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409號判決意

旨)。   

㈥、本件前述事實，有被告89年6月26日府都四字第8904521800

號公告、審議會106年2月24月第271次會議紀錄、被告106年

4月25日府都新字第10531125000號核准籌組更新會函、106

年7月31日府都新字第10631336200號核准更新會立案函、立

案證書、參加人106年11月23日會員大會會議紀錄、106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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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9日106福林字第045號函、107年6月27日公聽會發言要

點、108年9月27日聽證紀錄及原告3人108年9月22日表示不

同意參與系爭都更而出具之聽證意見書、審議會108年11月2

2月第398次會議紀錄、原告109年4月30日陳情書、109年6月

10日府都新字第10970013853號核定准予實施函、核定版之

系爭都更事業計畫、367地號與379地號土地建物之現況照

片、379地號土地登記謄本等在卷憑佐，為可確認之事實。

而由本案全卷資料可知，379地號土地及其上建物所有權人

之原告3人始終未曾同意參加系爭都更案，不願被劃入系爭

都更單元即系爭都更事業計畫之計畫地區範圍。是依前開規

定及說明，就系爭都更事業計畫關於計畫地區範圍之審查，

被告除檢視是否符合相關規範，如都更單元的劃定是否符合

劃定基準外，應權衡公、私利益及必要性，依職權為專業判

斷，並就其形成判斷所採及不採之理由，予以說明，否則即

與正當行政程序有違，所作判斷難謂無恣意之違法，當不能

認為已實質審查（參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591號判決

意旨)。經查，原告始終未曾同意參加系爭都更案等節，已

如前述，其等於108年9月27日聽證會並再次重申不同意參加

都更之本意(見本院卷一第559-566頁聽證紀錄及聽證意見

書) ，惟觀之審議會108年11月22日第398次會議紀錄及該次

會議之提案資料或幹事書面意見(見被告111年7月21日陳報

㈢狀提出之乙證29、本院卷二第51-71頁被告112年4月7日陳

報㈣狀提出之乙證29-1、29-2)，無論是幹事的複審意見、

提案討論的審查意見或108年11月22日當日討論內容，均未

見就原告379地號土地之劃入或劃出系爭都更單元，討論如

何實質影響本件都更工作之進行；併就更新對都市環境、機

能的改善與原告因都更被強制喪失土地所有權而領受補償金

之損害，予以利益衡量之檢視及綜合評價；系爭都更單元於

劃出379地號土地後，如仍符合都更單元劃定基準，在鄰地

建物仍多屬民國58年間即建築完成房屋(見本院卷二第78

頁)、對本件更新單元內367地號土地上52年9月1日即建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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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10133建號建物，仍採整建維護處理方式之情形下，強

制劃入379地號土地，究有何更新所欲維護公益的關聯性及

急迫性？379地號土地對於系爭都更事業計畫究有如何程度

的不可或缺?劃入的結果，是不是以破壞原告所有權之手

段，來增進他人私益而已?舉凡此等被告理當審慎審查並說

理的公益性及必要性面向，審議會未經討論即作出「民眾所

述不同意都更之意見，請實施者持續溝通協調整合」之決議

內容（見本院卷一第25頁審議會108年11月22日第398次會議

決議)，該次審議會就系爭都更事業計畫所為修正通過之決

議，明顯是違反正當行政程序、未經實質審查的恣意判斷，

不符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則被告據以所為准予核定

實施系爭都更事業計畫之決定，於法當然有誤而不能維持。

㈦、綜上，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於法有據，應予准許。而原處

分既經撤銷，被告應依本判決之意旨重為核實審議。　　　

七、本案事證已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至參加人聲請訊問建築師黃

郅鈞，請其解釋本件都更案範圍如何確定及送請被告核備前

都更會開會之經過情形，因不影響本件判決結論，核無調查

必要，併予敘明。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

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魏式瑜

                                  法  官　劉正偉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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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1項但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明和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

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

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

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

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

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 法 院 認 為 適 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

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

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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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911號
112年5月1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楊瑞祥                                     
            楊瑞兆                                     
            楊乃潔            
被      告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蔣萬安            
訴訟代理人  梁紹芳                                    
            李惠閔            
            張雨新  律師
參  加  人  臺北市士林區忠勇新村附近更新地區福林段一小
            段355地號等18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
代  表  人  王玉珊              
訴訟代理人  劉敏卿  律師
            劉炳烽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柯文哲變更為蔣萬安，茲據其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事實經過：
㈠、臺北市士林區福林段1小段355-368、373、374、379及380地號等18筆土地，位於被告依都市更新條例(下稱都更條例)第6條第1款以民國89年6月26日府都四字第8904521800號公告劃定之臺北市士林區編號1位置名稱「忠勇新村附近更新地區」範圍。嗣更新團體「臺北市士林區忠勇新村附近更新地區福林段1小段355地號等18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下稱參加人）經被告以106年4月25日府都新字第10531125000號函核准籌組，並於106年6月2日召開成立大會後，報請
　　被告以106年7月31日府都新字第10631336200號函核准立案。繼於106年11月9日召開之會員大會議決通過事業計畫內容，在取得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80.77%及其所有面積92.23%同意，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92.31%及其面積93.6%同意，符合當時都更條例第22條規定之同意比例，擬具「臺北市士林區福林段1小段355地號等1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下稱系爭都更事業計畫），依都更條例第19條規定以106年12月19日106福林字第045號函報請被告核定。被告續於107年6月8日至107年7月7日辦理公開展覽30日，並於公開展覽期間107年6月27日舉辦公聽會聽取意見，再於108年9月27日舉行聽證後，將全案提請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稱審議會)審議，經審議會108年11月22日第398次會議審查結果，決議修正後通過，以被告109年6月10日府都新字第10970013851號公告核定實施由參加人擔任實施者擬具之系爭都更事業計畫之計畫書圖(自109年6月11日零時起生效)，並以109年6月10日府都新字第10970013853號函通知准予核定實施(下稱原處分)。
㈡、原告為臺北市士林區福林段1小段379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不同意該筆土地被劃入系爭都更事業計畫之更新單元範圍，不服原處分而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始終無意參加系爭都更案，想保留店面供生活使用，而實施者即參加人未與原告溝通，不了解也不想解決原告的疑慮，長期以來，379地號土地地主都是處於被忽略情況。被告應該認真執行公權力，原告多次陳情表達意見，被告都只回應實施者應持續溝通，但實施者一直拖延，並沒有善意回應。此外，379地號土地上建物即○○路00號，是合法建築，民國54年即存在，有門牌並接水電，因歷經多次道路徵收而修補牆壁，並非擅自興建，卻未被納入合理估價，且系爭都更案不是自主都更，實施者是建商，假借自主都更行建商合建以賺取政府獎勵，也沒有對鄰地提出完善的敦鄰政策。　　　　
㈡、本件的公聽會及說明會都只是過場，被告及參加人沒有聽取原告的需求及建議，即使審議會第398次會議請參加人與原告進行溝通協調，參加人也無意處理，不尊重原告意願，被告卻強行核定本案，明顯忽略該次會議的決議內容。被告106年2月24日第271次的審議會，並沒有通知原告，而參加人與北側367地號土地地主協調，為何不與原告協商，被告也應查明，被告的核准，已經造成原告權益受損等語。為此聲明求為判決撤銷原處分。
四、被告則略以：
㈠、原告所有之379地號土地，位於臨雨農路側，屬本件都更案之重建區段，該土地上建物即○○路00號，依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關於都更條例第22條合法建築物認定之規定，該建築物並無建物登記謄本，也沒有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之建造執照，而房屋稅籍證明，只是房屋稅課徵資料，是以該建築物應屬未經許可興建之建物，無從認定為合法建築物，在系爭都更事業計畫是列為其他改良物，原告所稱未估價，應有誤解。參加人向被告報核本案時，已取得符合都更條例第22條第1項地主同意比例規定，並經被告辦理公開展覽、公聽會、聽證及審議會審議討論後，續由被告核定參加人實施系爭都更事業計畫，應無不合。
㈡、都更事業之實施，不以全部地主同意為必要，原告楊瑞祥在公開展覽期間舉辦公辦公聽會時，並未表示無意參與系爭都更案，也未針對會員大會通過事業計畫內容表示異議，而參加人在事業計畫也詳實記錄與原告溝通時間、方式及溝通情形，並在審議會第398次會議時說明及回應，原告表示參加人未溝通協調，恐與實情不符，原告不能因為不滿意協調結果，就說參加人沒有溝通協調。至都更案之營造廠商為何、實施者與地主協商資料等均非都更條例規定事業計畫應記載事項，原告以此指摘，自有誤會。又參加人劃定之更新單元，符合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2條第4款規定，本件更新單元土地原為15筆土地，因恐造成北側366地號等3筆土地，因面積過小，未來無法辦理都更重建，故被告舉辦公辦鄰地協調及提送審議會第271次會議討論後擴大範圍為18筆土地。另唐惠群在審議會108年11月22日第398次會議是代表東亞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以參加人受託人身分列席，原告也列席該次會議，唐惠群是在審議會第398次會議後之109年7月1日以學者專家身分經聘為審議會委員，非原告誤認之消防委員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五、參加人表示略以：
㈠、參加人是由更新地區土地所有權人組成，鑒於該區房屋屋齡均屆50年左右，房屋破舊雜亂、結構不安全，居住品質低落，地主們經過多次溝通才成立此更新團體，推舉地主之一王玉珊為代表人，再由地主推薦之東亞建築經理有限公司及宏瑋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參與本件都更案之協助整合、興建等工作。為達成本件都更案，歷經多次正式或非正式協調，原告雖不是每次都到，也多次到場，並曾表示待整合完竣再找原告，原告意向未明，但不是如367地號地主黃茹霞一開始即表達不參與都更。本件原告之379地號土地，面積9坪多，為未建築完成之畸零地，其上為2層鐵皮建物，未辦保存登記，非合法建物，無法以整建或維護方式進行，若不列入本件都更單元，日後無法獨自興建。本件都更案必須納入原告之379地號土地，就都市景觀，才有整體規劃之外觀，對整體及都市景觀有利、對被告也有利，而如採整建或維護，將造成人行空間破碎及不能延續。原告為謀個人額外私利，訴請撤銷原處分，不顧政府公信力及參加人之信賴利益，於法無據且非事理之平。
㈡、本件都更單元之18筆土地係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原告之379地號土地，為未建築完成之畸零地，故應納入本件都更單元等語。
六、本院查：
㈠、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規定：「本條例中華民國107年12月28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除第33條及第48條第1項聽證規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系爭都更事業計畫係參加人於106年12月19日以106福林字第045號函報核(見本院卷一第85頁)，則依前開規定，該都更事業計畫之擬訂、審核，除第33條新增的聽證規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先予指明。
㈡、按都更條例的制定，是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的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與景觀，增進公共利益。
　　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下稱修正前）都更條例第3條規定：「本條例用語定義如下：都市更新：係指依本條例所定程序，在都市計畫範圍內，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措施。
　　都市更新事業：係指依本條例規定，在更新地區內實施重
　　建、整建或維護事業。更新單元：係指更新地區`0可單獨
　　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分區。……」第4條規定：「都市更新處理方式，分為下列三種︰重建︰係指拆除更新地區內原有建築物，重新建築，住戶安置，改進區內公共設施，並得變更土地使用性質或使用密度。整建︰係指改建、修建更新地區內建築物或充實其設備，並改進區內公共設施。維護︰係指加強更新地區內土地使用及建築管理，改進區內公共設施，以保持其良好狀況。」
㈢、由修正前都更條例第5、6、7、10、11、19條規定可知，主管機關係就都市的發展狀況、居民意願、原有社會、經濟關係及人文特色，進行全面調查及評估，劃定更新地區，並視實際需要分別訂定都更計畫，表明更新地區範圍、基本目標與策略、實質再發展、劃定之更新單元或其劃定基準等事項，作為擬定都更事業計畫之指導。而更新地區的劃定，則依目的之不同，區分為優先劃定更新地區及迅行劃定更新地區。且無論是否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都可以依主管機關所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於符合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一定比例之同意；或其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面積均超過5分之4同意者，由實施者擬訂都更事業計畫，經一定之程序，報由主管機關審議核定。又更新單元是指可單獨實施都更事業的範圍，單元的劃定涉及都更事業計畫實施的區位選擇，劃定的範圍即為都更事業計畫地區範圍，依修正前都更條例第21條規定，此為都更事業計畫應表明的事項之一。又現行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的都更制度，係以犧牲少數不同意者專有之土地及建築物權利為手段，使其喪失所有權而領受補償金，以完成都市更新目的，因此基於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意旨，主管機關應核實審查都更事業計畫的公益性及必要性，尤須重視不同意而強制參與該都更事業計畫者之財產權居住自由所受限制。所稱公益性及必要性，不能只因符合修正前都更條例第6條所定各款情形之一，也不能只以不同意參與的土地無法劃定更新單元為由，應併予考量如更新單元未包括不同意參與之土地，更新工作是否不能合理進行，或不能達到土地再開發利用或改善居住環境目的，並審慎審查不同意者之土地及建築物部分，對該都更單元之進行更新是否不可或缺及必要。
㈣、再都市更新的實施涉及政治、經濟、社會、實質環境及居民權利等因素考量，本質屬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之公共事務，故縱使基於事實上需要及引入民間活力之政策考量，而以法律規定人民在一定條件下得申請自行辦理，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仍須以公權力為必要之監督及審查決定。……而於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自行組織更新團體實施之情形，主管機關……對都更事業計畫所為之核定，乃主管機關依法定程就都更事業計畫，賦予法律上拘束力之公權力行為，性質屬行政處分，此行政處分涉及建築物配置、費用負擔、拆遷安置、財務計畫等實施都更事業之規制措施，後續程序貫徹執行核准內容結果，可使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或其他權利人，乃至更新單元以外之人之權利受到不同程度影響，甚至在一定情形下喪失其權利，並被強制遷離其居住處所，屬限制人民財產權與居住自由之行政處分。是以為能確實符合重要公益、比例原則及相關法律規定之要求，並促使人民積極參與，建立共識，以提高接受度，除規定主管機關應設置公平、專業及多元之適當組織以行審議外，並應按主管機關之審查事項、處分之內容與效力、權利限制程度等之不同，規定應踐行之正當行政程序，包括應規定確保利害關係人知悉相關資訊之可能性，及許其適時向主管機關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以主張或維護其權利。而於都更事業計畫之核定，限制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尤其直接、嚴重，並應規定由主管機關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後，斟酌全部聽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始無違於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意旨，有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理由可資參照。依此解釋，內政部乃於103年4月25日修正都更條例施行細則增訂第11條之1規定：「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19條、第19條之1、第29條及第29條之1規定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前，應舉行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前，應斟酌聽證全部結果，並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嗣據該解釋文精神，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全文之都更條例第33條，增訂主管機關於核定發布實施都更事業計畫前，除於核定前已無任何異議可以形成爭點進行論辯，或業經全體所有權人同意以整建、維護、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辦理者等，已無聽證之實益者而得免辦外，應依行政程序法有關聽證之規定舉行聽證，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後，由主管機關斟酌全部聽證之結果作成行政處分，規定：「各級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核定發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應舉行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應斟酌聽證紀錄，並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
㈤、又修正前都更條例第16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為審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及處理有關爭議，應分別遴聘（派）學者、專家、熱心公益人士及相關機關代表，以合議制及公開方式辦理之；必要時，並得委託專業團體或機構協助作技術性之諮商。」被告為辦理有關審議都更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及處理有關爭議，特設審議會，並訂定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設置要點（下稱審議會設置要點），行為時該要點第3點規定：「審議會任務如下：㈠關於更新單元範圍之審議事項。㈡關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變更之審議事項。㈢關於權利變換計畫擬訂、變更之審議事項。㈣關於權利變換有關爭議之處理事項。㈤其他有關都市更新之爭議及研究建議事項。」第2點第1項規定：「審議會置委員17至21人，其中1人為主任委員，由市長或其指派人員兼任之；2人為副主任委員，由市長指派人員兼任之；其餘委員，由市長分別就下列人員聘派之：㈠主管業務及有關機關之代表。㈡具有都市計畫、建築、景觀、社會、法律、交通、財經、土地開發、估價或地政等專門學識經驗之專家學者。㈢熱心公益人士。」第10點第1項規定：「審議會非有過半數以上委員之出席不得開會，並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可知，審議會係由具有都市更新行政及學術等專業所組成之具有專業性、獨立性及多元性之委員會，提供主管機關作成決定之專業意見（參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409號判決意旨)。   
㈥、本件前述事實，有被告89年6月26日府都四字第8904521800號公告、審議會106年2月24月第271次會議紀錄、被告106年4月25日府都新字第10531125000號核准籌組更新會函、106年7月31日府都新字第10631336200號核准更新會立案函、立案證書、參加人106年11月23日會員大會會議紀錄、106年12月19日106福林字第045號函、107年6月27日公聽會發言要點、108年9月27日聽證紀錄及原告3人108年9月22日表示不同意參與系爭都更而出具之聽證意見書、審議會108年11月22月第398次會議紀錄、原告109年4月30日陳情書、109年6月10日府都新字第10970013853號核定准予實施函、核定版之系爭都更事業計畫、367地號與379地號土地建物之現況照片、379地號土地登記謄本等在卷憑佐，為可確認之事實。而由本案全卷資料可知，379地號土地及其上建物所有權人之原告3人始終未曾同意參加系爭都更案，不願被劃入系爭都更單元即系爭都更事業計畫之計畫地區範圍。是依前開規定及說明，就系爭都更事業計畫關於計畫地區範圍之審查，被告除檢視是否符合相關規範，如都更單元的劃定是否符合劃定基準外，應權衡公、私利益及必要性，依職權為專業判斷，並就其形成判斷所採及不採之理由，予以說明，否則即與正當行政程序有違，所作判斷難謂無恣意之違法，當不能認為已實質審查（參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591號判決意旨)。經查，原告始終未曾同意參加系爭都更案等節，已如前述，其等於108年9月27日聽證會並再次重申不同意參加都更之本意(見本院卷一第559-566頁聽證紀錄及聽證意見書) ，惟觀之審議會108年11月22日第398次會議紀錄及該次會議之提案資料或幹事書面意見(見被告111年7月21日陳報㈢狀提出之乙證29、本院卷二第51-71頁被告112年4月7日陳報㈣狀提出之乙證29-1、29-2)，無論是幹事的複審意見、提案討論的審查意見或108年11月22日當日討論內容，均未見就原告379地號土地之劃入或劃出系爭都更單元，討論如何實質影響本件都更工作之進行；併就更新對都市環境、機能的改善與原告因都更被強制喪失土地所有權而領受補償金之損害，予以利益衡量之檢視及綜合評價；系爭都更單元於劃出379地號土地後，如仍符合都更單元劃定基準，在鄰地建物仍多屬民國58年間即建築完成房屋(見本院卷二第78頁)、對本件更新單元內367地號土地上52年9月1日即建築完成之10133建號建物，仍採整建維護處理方式之情形下，強制劃入379地號土地，究有何更新所欲維護公益的關聯性及急迫性？379地號土地對於系爭都更事業計畫究有如何程度的不可或缺?劃入的結果，是不是以破壞原告所有權之手段，來增進他人私益而已?舉凡此等被告理當審慎審查並說理的公益性及必要性面向，審議會未經討論即作出「民眾所述不同意都更之意見，請實施者持續溝通協調整合」之決議內容（見本院卷一第25頁審議會108年11月22日第398次會議決議)，該次審議會就系爭都更事業計畫所為修正通過之決議，明顯是違反正當行政程序、未經實質審查的恣意判斷，不符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則被告據以所為准予核定實施系爭都更事業計畫之決定，於法當然有誤而不能維持。
㈦、綜上，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於法有據，應予准許。而原處分既經撤銷，被告應依本判決之意旨重為核實審議。　　　
七、本案事證已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至參加人聲請訊問建築師黃郅鈞，請其解釋本件都更案範圍如何確定及送請被告核備前都更會開會之經過情形，因不影響本件判決結論，核無調查必要，併予敘明。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魏式瑜
                                  法  官　劉正偉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1項但書、第2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明和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911號

112年5月1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楊瑞祥                                     

            楊瑞兆                                     

            楊乃潔            

被      告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蔣萬安            

訴訟代理人  梁紹芳                                    

            李惠閔            

            張雨新  律師

參  加  人  臺北市士林區忠勇新村附近更新地區福林段一小

            段355地號等18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

代  表  人  王玉珊              

訴訟代理人  劉敏卿  律師

            劉炳烽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處分撤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柯文哲變更為蔣萬安，茲據

    其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事實經過：

㈠、臺北市士林區福林段1小段355-368、373、374、379及380地

    號等18筆土地，位於被告依都市更新條例(下稱都更條例)第

    6條第1款以民國89年6月26日府都四字第8904521800號公告

    劃定之臺北市士林區編號1位置名稱「忠勇新村附近更新地

    區」範圍。嗣更新團體「臺北市士林區忠勇新村附近更新地

    區福林段1小段355地號等18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

    下稱參加人）經被告以106年4月25日府都新字第1053112500

    0號函核准籌組，並於106年6月2日召開成立大會後，報請

　　被告以106年7月31日府都新字第10631336200號函核准立案

    。繼於106年11月9日召開之會員大會議決通過事業計畫內容

    ，在取得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80.77%及其所有

    面積92.23%同意，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92.31%及其面積

    93.6%同意，符合當時都更條例第22條規定之同意比例，擬

    具「臺北市士林區福林段1小段355地號等18筆土地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下稱系爭都更事業計畫），依都更條例第19條

    規定以106年12月19日106福林字第045號函報請被告核定。

    被告續於107年6月8日至107年7月7日辦理公開展覽30日，並

    於公開展覽期間107年6月27日舉辦公聽會聽取意見，再於10

    8年9月27日舉行聽證後，將全案提請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

    處理審議會(下稱審議會)審議，經審議會108年11月22日第3

    98次會議審查結果，決議修正後通過，以被告109年6月10日

    府都新字第10970013851號公告核定實施由參加人擔任實施

    者擬具之系爭都更事業計畫之計畫書圖(自109年6月11日零

    時起生效)，並以109年6月10日府都新字第10970013853號函

    通知准予核定實施(下稱原處分)。

㈡、原告為臺北市士林區福林段1小段379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

    不同意該筆土地被劃入系爭都更事業計畫之更新單元範圍，

    不服原處分而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始終無意參加系爭都更案，想保留店面供生活使用，而

    實施者即參加人未與原告溝通，不了解也不想解決原告的疑

    慮，長期以來，379地號土地地主都是處於被忽略情況。被

    告應該認真執行公權力，原告多次陳情表達意見，被告都只

    回應實施者應持續溝通，但實施者一直拖延，並沒有善意回

    應。此外，379地號土地上建物即○○路00號，是合法建築，

    民國54年即存在，有門牌並接水電，因歷經多次道路徵收而

    修補牆壁，並非擅自興建，卻未被納入合理估價，且系爭都

    更案不是自主都更，實施者是建商，假借自主都更行建商合

    建以賺取政府獎勵，也沒有對鄰地提出完善的敦鄰政策。　

    　　　

㈡、本件的公聽會及說明會都只是過場，被告及參加人沒有聽取

    原告的需求及建議，即使審議會第398次會議請參加人與原

    告進行溝通協調，參加人也無意處理，不尊重原告意願，被

    告卻強行核定本案，明顯忽略該次會議的決議內容。被告10

    6年2月24日第271次的審議會，並沒有通知原告，而參加人

    與北側367地號土地地主協調，為何不與原告協商，被告也

    應查明，被告的核准，已經造成原告權益受損等語。為此聲

    明求為判決撤銷原處分。

四、被告則略以：

㈠、原告所有之379地號土地，位於臨雨農路側，屬本件都更案之

    重建區段，該土地上建物即○○路00號，依都更條例施行細則

    第15條第1項關於都更條例第22條合法建築物認定之規定，

    該建築物並無建物登記謄本，也沒有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之建

    造執照，而房屋稅籍證明，只是房屋稅課徵資料，是以該建

    築物應屬未經許可興建之建物，無從認定為合法建築物，在

    系爭都更事業計畫是列為其他改良物，原告所稱未估價，應

    有誤解。參加人向被告報核本案時，已取得符合都更條例第

    22條第1項地主同意比例規定，並經被告辦理公開展覽、公

    聽會、聽證及審議會審議討論後，續由被告核定參加人實施

    系爭都更事業計畫，應無不合。

㈡、都更事業之實施，不以全部地主同意為必要，原告楊瑞祥在

    公開展覽期間舉辦公辦公聽會時，並未表示無意參與系爭都

    更案，也未針對會員大會通過事業計畫內容表示異議，而參

    加人在事業計畫也詳實記錄與原告溝通時間、方式及溝通情

    形，並在審議會第398次會議時說明及回應，原告表示參加

    人未溝通協調，恐與實情不符，原告不能因為不滿意協調結

    果，就說參加人沒有溝通協調。至都更案之營造廠商為何、

    實施者與地主協商資料等均非都更條例規定事業計畫應記載

    事項，原告以此指摘，自有誤會。又參加人劃定之更新單元

    ，符合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2條第4款規定，本件更

    新單元土地原為15筆土地，因恐造成北側366地號等3筆土地

    ，因面積過小，未來無法辦理都更重建，故被告舉辦公辦鄰

    地協調及提送審議會第271次會議討論後擴大範圍為18筆土

    地。另唐惠群在審議會108年11月22日第398次會議是代表東

    亞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以參加人受託人身分列席，原告

    也列席該次會議，唐惠群是在審議會第398次會議後之109年

    7月1日以學者專家身分經聘為審議會委員，非原告誤認之消

    防委員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五、參加人表示略以：

㈠、參加人是由更新地區土地所有權人組成，鑒於該區房屋屋齡

    均屆50年左右，房屋破舊雜亂、結構不安全，居住品質低落

    ，地主們經過多次溝通才成立此更新團體，推舉地主之一王

    玉珊為代表人，再由地主推薦之東亞建築經理有限公司及宏

    瑋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參與本件都更案之協助整合、興建

    等工作。為達成本件都更案，歷經多次正式或非正式協調，

    原告雖不是每次都到，也多次到場，並曾表示待整合完竣再

    找原告，原告意向未明，但不是如367地號地主黃茹霞一開

    始即表達不參與都更。本件原告之379地號土地，面積9坪多

    ，為未建築完成之畸零地，其上為2層鐵皮建物，未辦保存

    登記，非合法建物，無法以整建或維護方式進行，若不列入

    本件都更單元，日後無法獨自興建。本件都更案必須納入原

    告之379地號土地，就都市景觀，才有整體規劃之外觀，對

    整體及都市景觀有利、對被告也有利，而如採整建或維護，

    將造成人行空間破碎及不能延續。原告為謀個人額外私利，

    訴請撤銷原處分，不顧政府公信力及參加人之信賴利益，於

    法無據且非事理之平。

㈡、本件都更單元之18筆土地係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原告

    之379地號土地，為未建築完成之畸零地，故應納入本件都

    更單元等語。

六、本院查：

㈠、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規定：「本條

    例中華民國107年12月28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

    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

    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除第33條及第48條第1項聽證規定

    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系爭都更事業計畫係參加人於

    106年12月19日以106福林字第045號函報核(見本院卷一第85

    頁)，則依前開規定，該都更事業計畫之擬訂、審核，除第3

    3條新增的聽證規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先予指明。

㈡、按都更條例的制定，是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的再開發利用

    ，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與景觀，增進公共利益。

　　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下稱修正前）都更條例第3條規

    定：「本條例用語定義如下：都市更新：係指依本條例所

    定程序，在都市計畫範圍內，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措施。

　　都市更新事業：係指依本條例規定，在更新地區內實施重

　　建、整建或維護事業。更新單元：係指更新地區`0可單獨

　　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分區。……」第4條規定：「都市更新處

    理方式，分為下列三種︰重建︰係指拆除更新地區內原有建

    築物，重新建築，住戶安置，改進區內公共設施，並得變更

    土地使用性質或使用密度。整建︰係指改建、修建更新地區

    內建築物或充實其設備，並改進區內公共設施。維護︰係指

    加強更新地區內土地使用及建築管理，改進區內公共設施，

    以保持其良好狀況。」

㈢、由修正前都更條例第5、6、7、10、11、19條規定可知，主管

    機關係就都市的發展狀況、居民意願、原有社會、經濟關係

    及人文特色，進行全面調查及評估，劃定更新地區，並視實

    際需要分別訂定都更計畫，表明更新地區範圍、基本目標與

    策略、實質再發展、劃定之更新單元或其劃定基準等事項，

    作為擬定都更事業計畫之指導。而更新地區的劃定，則依目

    的之不同，區分為優先劃定更新地區及迅行劃定更新地區。

    且無論是否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都可以依主管機關所

    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於符合更新單元範

    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並其所有土地總

    面積及合法建築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一定比例之同意；或其

    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面積均超過5分之4同意者

    ，由實施者擬訂都更事業計畫，經一定之程序，報由主管機

    關審議核定。又更新單元是指可單獨實施都更事業的範圍，

    單元的劃定涉及都更事業計畫實施的區位選擇，劃定的範圍

    即為都更事業計畫地區範圍，依修正前都更條例第21條規定

    ，此為都更事業計畫應表明的事項之一。又現行以權利變換

    方式實施的都更制度，係以犧牲少數不同意者專有之土地及

    建築物權利為手段，使其喪失所有權而領受補償金，以完成

    都市更新目的，因此基於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

    意旨，主管機關應核實審查都更事業計畫的公益性及必要性

    ，尤須重視不同意而強制參與該都更事業計畫者之財產權居

    住自由所受限制。所稱公益性及必要性，不能只因符合修正

    前都更條例第6條所定各款情形之一，也不能只以不同意參

    與的土地無法劃定更新單元為由，應併予考量如更新單元未

    包括不同意參與之土地，更新工作是否不能合理進行，或不

    能達到土地再開發利用或改善居住環境目的，並審慎審查不

    同意者之土地及建築物部分，對該都更單元之進行更新是否

    不可或缺及必要。

㈣、再都市更新的實施涉及政治、經濟、社會、實質環境及居民

    權利等因素考量，本質屬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之公共事務，

    故縱使基於事實上需要及引入民間活力之政策考量，而以法

    律規定人民在一定條件下得申請自行辦理，國家或地方自治

    團體仍須以公權力為必要之監督及審查決定。……而於土地及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自行組織更新團體實施之情形，主管機

    關……對都更事業計畫所為之核定，乃主管機關依法定程就都

    更事業計畫，賦予法律上拘束力之公權力行為，性質屬行政

    處分，此行政處分涉及建築物配置、費用負擔、拆遷安置、

    財務計畫等實施都更事業之規制措施，後續程序貫徹執行核

    准內容結果，可使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或其他權利人，乃

    至更新單元以外之人之權利受到不同程度影響，甚至在一定

    情形下喪失其權利，並被強制遷離其居住處所，屬限制人民

    財產權與居住自由之行政處分。是以為能確實符合重要公益

    、比例原則及相關法律規定之要求，並促使人民積極參與，

    建立共識，以提高接受度，除規定主管機關應設置公平、專

    業及多元之適當組織以行審議外，並應按主管機關之審查事

    項、處分之內容與效力、權利限制程度等之不同，規定應踐

    行之正當行政程序，包括應規定確保利害關係人知悉相關資

    訊之可能性，及許其適時向主管機關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

    ，以主張或維護其權利。而於都更事業計畫之核定，限制人

    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尤其直接、嚴重，並應規定由主管機關

    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

    陳述及論辯後，斟酌全部聽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

    由作成核定，始無違於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意

    旨，有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理由可資參照。依此解釋，

    內政部乃於103年4月25日修正都更條例施行細則增訂第11條

    之1規定：「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19條、第19條之1、第

    29條及第29條之1規定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

    畫前，應舉行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前，應斟酌聽證全部

    結果，並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嗣據該解釋文精神，

    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全文之都更條例第33條，增訂主管機

    關於核定發布實施都更事業計畫前，除於核定前已無任何異

    議可以形成爭點進行論辯，或業經全體所有權人同意以整建

    、維護、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辦理者等，已無聽證之實益者

    而得免辦外，應依行政程序法有關聽證之規定舉行聽證，使

    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後，由主管機關斟酌

    全部聽證之結果作成行政處分，規定：「各級主管機關依前

    條規定核定發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除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外，應舉行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應斟酌聽證紀錄，並說

    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

㈤、又修正前都更條例第16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為審議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及處理有關爭議，應分別遴聘

    （派）學者、專家、熱心公益人士及相關機關代表，以合議

    制及公開方式辦理之；必要時，並得委託專業團體或機構協

    助作技術性之諮商。」被告為辦理有關審議都更事業計畫、

    權利變換計畫及處理有關爭議，特設審議會，並訂定臺北市

    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設置要點（下稱審議會設置要點

    ），行為時該要點第3點規定：「審議會任務如下：㈠關於更

    新單元範圍之審議事項。㈡關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變

    更之審議事項。㈢關於權利變換計畫擬訂、變更之審議事項

    。㈣關於權利變換有關爭議之處理事項。㈤其他有關都市更新

    之爭議及研究建議事項。」第2點第1項規定：「審議會置委

    員17至21人，其中1人為主任委員，由市長或其指派人員兼

    任之；2人為副主任委員，由市長指派人員兼任之；其餘委

    員，由市長分別就下列人員聘派之：㈠主管業務及有關機關

    之代表。㈡具有都市計畫、建築、景觀、社會、法律、交通

    、財經、土地開發、估價或地政等專門學識經驗之專家學者

    。㈢熱心公益人士。」第10點第1項規定：「審議會非有過半

    數以上委員之出席不得開會，並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

    得決議，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可知，審議會係由具

    有都市更新行政及學術等專業所組成之具有專業性、獨立性

    及多元性之委員會，提供主管機關作成決定之專業意見（參

    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409號判決意旨)。   

㈥、本件前述事實，有被告89年6月26日府都四字第8904521800號

    公告、審議會106年2月24月第271次會議紀錄、被告106年4

    月25日府都新字第10531125000號核准籌組更新會函、106年

    7月31日府都新字第10631336200號核准更新會立案函、立案

    證書、參加人106年11月23日會員大會會議紀錄、106年12月

    19日106福林字第045號函、107年6月27日公聽會發言要點、

    108年9月27日聽證紀錄及原告3人108年9月22日表示不同意

    參與系爭都更而出具之聽證意見書、審議會108年11月22月

    第398次會議紀錄、原告109年4月30日陳情書、109年6月10

    日府都新字第10970013853號核定准予實施函、核定版之系

    爭都更事業計畫、367地號與379地號土地建物之現況照片、

    379地號土地登記謄本等在卷憑佐，為可確認之事實。而由

    本案全卷資料可知，379地號土地及其上建物所有權人之原

    告3人始終未曾同意參加系爭都更案，不願被劃入系爭都更

    單元即系爭都更事業計畫之計畫地區範圍。是依前開規定及

    說明，就系爭都更事業計畫關於計畫地區範圍之審查，被告

    除檢視是否符合相關規範，如都更單元的劃定是否符合劃定

    基準外，應權衡公、私利益及必要性，依職權為專業判斷，

    並就其形成判斷所採及不採之理由，予以說明，否則即與正

    當行政程序有違，所作判斷難謂無恣意之違法，當不能認為

    已實質審查（參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591號判決意旨

    )。經查，原告始終未曾同意參加系爭都更案等節，已如前

    述，其等於108年9月27日聽證會並再次重申不同意參加都更

    之本意(見本院卷一第559-566頁聽證紀錄及聽證意見書) ，

    惟觀之審議會108年11月22日第398次會議紀錄及該次會議之

    提案資料或幹事書面意見(見被告111年7月21日陳報㈢狀提出

    之乙證29、本院卷二第51-71頁被告112年4月7日陳報㈣狀提

    出之乙證29-1、29-2)，無論是幹事的複審意見、提案討論

    的審查意見或108年11月22日當日討論內容，均未見就原告3

    79地號土地之劃入或劃出系爭都更單元，討論如何實質影響

    本件都更工作之進行；併就更新對都市環境、機能的改善與

    原告因都更被強制喪失土地所有權而領受補償金之損害，予

    以利益衡量之檢視及綜合評價；系爭都更單元於劃出379地

    號土地後，如仍符合都更單元劃定基準，在鄰地建物仍多屬

    民國58年間即建築完成房屋(見本院卷二第78頁)、對本件更

    新單元內367地號土地上52年9月1日即建築完成之10133建號

    建物，仍採整建維護處理方式之情形下，強制劃入379地號

    土地，究有何更新所欲維護公益的關聯性及急迫性？379地

    號土地對於系爭都更事業計畫究有如何程度的不可或缺?劃

    入的結果，是不是以破壞原告所有權之手段，來增進他人私

    益而已?舉凡此等被告理當審慎審查並說理的公益性及必要

    性面向，審議會未經討論即作出「民眾所述不同意都更之意

    見，請實施者持續溝通協調整合」之決議內容（見本院卷一

    第25頁審議會108年11月22日第398次會議決議)，該次審議

    會就系爭都更事業計畫所為修正通過之決議，明顯是違反正

    當行政程序、未經實質審查的恣意判斷，不符憲法保障人民

    財產權之意旨，則被告據以所為准予核定實施系爭都更事業

    計畫之決定，於法當然有誤而不能維持。

㈦、綜上，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於法有據，應予准許。而原處

    分既經撤銷，被告應依本判決之意旨重為核實審議。　　　

七、本案事證已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至參加人聲請訊問建築師黃

    郅鈞，請其解釋本件都更案範圍如何確定及送請被告核備前

    都更會開會之經過情形，因不影響本件判決結論，核無調查

    必要，併予敘明。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

    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魏式瑜

                                  法  官　劉正偉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1項但書、第2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明和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911號
112年5月1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楊瑞祥                                     
            楊瑞兆                                     
            楊乃潔            
被      告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蔣萬安            
訴訟代理人  梁紹芳                                    
            李惠閔            
            張雨新  律師
參  加  人  臺北市士林區忠勇新村附近更新地區福林段一小
            段355地號等18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
代  表  人  王玉珊              
訴訟代理人  劉敏卿  律師
            劉炳烽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柯文哲變更為蔣萬安，茲據其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事實經過：
㈠、臺北市士林區福林段1小段355-368、373、374、379及380地號等18筆土地，位於被告依都市更新條例(下稱都更條例)第6條第1款以民國89年6月26日府都四字第8904521800號公告劃定之臺北市士林區編號1位置名稱「忠勇新村附近更新地區」範圍。嗣更新團體「臺北市士林區忠勇新村附近更新地區福林段1小段355地號等18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下稱參加人）經被告以106年4月25日府都新字第10531125000號函核准籌組，並於106年6月2日召開成立大會後，報請
　　被告以106年7月31日府都新字第10631336200號函核准立案。繼於106年11月9日召開之會員大會議決通過事業計畫內容，在取得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80.77%及其所有面積92.23%同意，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92.31%及其面積93.6%同意，符合當時都更條例第22條規定之同意比例，擬具「臺北市士林區福林段1小段355地號等1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下稱系爭都更事業計畫），依都更條例第19條規定以106年12月19日106福林字第045號函報請被告核定。被告續於107年6月8日至107年7月7日辦理公開展覽30日，並於公開展覽期間107年6月27日舉辦公聽會聽取意見，再於108年9月27日舉行聽證後，將全案提請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稱審議會)審議，經審議會108年11月22日第398次會議審查結果，決議修正後通過，以被告109年6月10日府都新字第10970013851號公告核定實施由參加人擔任實施者擬具之系爭都更事業計畫之計畫書圖(自109年6月11日零時起生效)，並以109年6月10日府都新字第10970013853號函通知准予核定實施(下稱原處分)。
㈡、原告為臺北市士林區福林段1小段379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不同意該筆土地被劃入系爭都更事業計畫之更新單元範圍，不服原處分而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始終無意參加系爭都更案，想保留店面供生活使用，而實施者即參加人未與原告溝通，不了解也不想解決原告的疑慮，長期以來，379地號土地地主都是處於被忽略情況。被告應該認真執行公權力，原告多次陳情表達意見，被告都只回應實施者應持續溝通，但實施者一直拖延，並沒有善意回應。此外，379地號土地上建物即○○路00號，是合法建築，民國54年即存在，有門牌並接水電，因歷經多次道路徵收而修補牆壁，並非擅自興建，卻未被納入合理估價，且系爭都更案不是自主都更，實施者是建商，假借自主都更行建商合建以賺取政府獎勵，也沒有對鄰地提出完善的敦鄰政策。　　　　
㈡、本件的公聽會及說明會都只是過場，被告及參加人沒有聽取原告的需求及建議，即使審議會第398次會議請參加人與原告進行溝通協調，參加人也無意處理，不尊重原告意願，被告卻強行核定本案，明顯忽略該次會議的決議內容。被告106年2月24日第271次的審議會，並沒有通知原告，而參加人與北側367地號土地地主協調，為何不與原告協商，被告也應查明，被告的核准，已經造成原告權益受損等語。為此聲明求為判決撤銷原處分。
四、被告則略以：
㈠、原告所有之379地號土地，位於臨雨農路側，屬本件都更案之重建區段，該土地上建物即○○路00號，依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關於都更條例第22條合法建築物認定之規定，該建築物並無建物登記謄本，也沒有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之建造執照，而房屋稅籍證明，只是房屋稅課徵資料，是以該建築物應屬未經許可興建之建物，無從認定為合法建築物，在系爭都更事業計畫是列為其他改良物，原告所稱未估價，應有誤解。參加人向被告報核本案時，已取得符合都更條例第22條第1項地主同意比例規定，並經被告辦理公開展覽、公聽會、聽證及審議會審議討論後，續由被告核定參加人實施系爭都更事業計畫，應無不合。
㈡、都更事業之實施，不以全部地主同意為必要，原告楊瑞祥在公開展覽期間舉辦公辦公聽會時，並未表示無意參與系爭都更案，也未針對會員大會通過事業計畫內容表示異議，而參加人在事業計畫也詳實記錄與原告溝通時間、方式及溝通情形，並在審議會第398次會議時說明及回應，原告表示參加人未溝通協調，恐與實情不符，原告不能因為不滿意協調結果，就說參加人沒有溝通協調。至都更案之營造廠商為何、實施者與地主協商資料等均非都更條例規定事業計畫應記載事項，原告以此指摘，自有誤會。又參加人劃定之更新單元，符合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2條第4款規定，本件更新單元土地原為15筆土地，因恐造成北側366地號等3筆土地，因面積過小，未來無法辦理都更重建，故被告舉辦公辦鄰地協調及提送審議會第271次會議討論後擴大範圍為18筆土地。另唐惠群在審議會108年11月22日第398次會議是代表東亞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以參加人受託人身分列席，原告也列席該次會議，唐惠群是在審議會第398次會議後之109年7月1日以學者專家身分經聘為審議會委員，非原告誤認之消防委員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五、參加人表示略以：
㈠、參加人是由更新地區土地所有權人組成，鑒於該區房屋屋齡均屆50年左右，房屋破舊雜亂、結構不安全，居住品質低落，地主們經過多次溝通才成立此更新團體，推舉地主之一王玉珊為代表人，再由地主推薦之東亞建築經理有限公司及宏瑋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參與本件都更案之協助整合、興建等工作。為達成本件都更案，歷經多次正式或非正式協調，原告雖不是每次都到，也多次到場，並曾表示待整合完竣再找原告，原告意向未明，但不是如367地號地主黃茹霞一開始即表達不參與都更。本件原告之379地號土地，面積9坪多，為未建築完成之畸零地，其上為2層鐵皮建物，未辦保存登記，非合法建物，無法以整建或維護方式進行，若不列入本件都更單元，日後無法獨自興建。本件都更案必須納入原告之379地號土地，就都市景觀，才有整體規劃之外觀，對整體及都市景觀有利、對被告也有利，而如採整建或維護，將造成人行空間破碎及不能延續。原告為謀個人額外私利，訴請撤銷原處分，不顧政府公信力及參加人之信賴利益，於法無據且非事理之平。
㈡、本件都更單元之18筆土地係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原告之379地號土地，為未建築完成之畸零地，故應納入本件都更單元等語。
六、本院查：
㈠、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規定：「本條例中華民國107年12月28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除第33條及第48條第1項聽證規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系爭都更事業計畫係參加人於106年12月19日以106福林字第045號函報核(見本院卷一第85頁)，則依前開規定，該都更事業計畫之擬訂、審核，除第33條新增的聽證規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先予指明。
㈡、按都更條例的制定，是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的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與景觀，增進公共利益。
　　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下稱修正前）都更條例第3條規定：「本條例用語定義如下：都市更新：係指依本條例所定程序，在都市計畫範圍內，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措施。
　　都市更新事業：係指依本條例規定，在更新地區內實施重
　　建、整建或維護事業。更新單元：係指更新地區`0可單獨
　　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分區。……」第4條規定：「都市更新處理方式，分為下列三種︰重建︰係指拆除更新地區內原有建築物，重新建築，住戶安置，改進區內公共設施，並得變更土地使用性質或使用密度。整建︰係指改建、修建更新地區內建築物或充實其設備，並改進區內公共設施。維護︰係指加強更新地區內土地使用及建築管理，改進區內公共設施，以保持其良好狀況。」
㈢、由修正前都更條例第5、6、7、10、11、19條規定可知，主管機關係就都市的發展狀況、居民意願、原有社會、經濟關係及人文特色，進行全面調查及評估，劃定更新地區，並視實際需要分別訂定都更計畫，表明更新地區範圍、基本目標與策略、實質再發展、劃定之更新單元或其劃定基準等事項，作為擬定都更事業計畫之指導。而更新地區的劃定，則依目的之不同，區分為優先劃定更新地區及迅行劃定更新地區。且無論是否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都可以依主管機關所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於符合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一定比例之同意；或其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面積均超過5分之4同意者，由實施者擬訂都更事業計畫，經一定之程序，報由主管機關審議核定。又更新單元是指可單獨實施都更事業的範圍，單元的劃定涉及都更事業計畫實施的區位選擇，劃定的範圍即為都更事業計畫地區範圍，依修正前都更條例第21條規定，此為都更事業計畫應表明的事項之一。又現行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的都更制度，係以犧牲少數不同意者專有之土地及建築物權利為手段，使其喪失所有權而領受補償金，以完成都市更新目的，因此基於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意旨，主管機關應核實審查都更事業計畫的公益性及必要性，尤須重視不同意而強制參與該都更事業計畫者之財產權居住自由所受限制。所稱公益性及必要性，不能只因符合修正前都更條例第6條所定各款情形之一，也不能只以不同意參與的土地無法劃定更新單元為由，應併予考量如更新單元未包括不同意參與之土地，更新工作是否不能合理進行，或不能達到土地再開發利用或改善居住環境目的，並審慎審查不同意者之土地及建築物部分，對該都更單元之進行更新是否不可或缺及必要。
㈣、再都市更新的實施涉及政治、經濟、社會、實質環境及居民權利等因素考量，本質屬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之公共事務，故縱使基於事實上需要及引入民間活力之政策考量，而以法律規定人民在一定條件下得申請自行辦理，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仍須以公權力為必要之監督及審查決定。……而於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自行組織更新團體實施之情形，主管機關……對都更事業計畫所為之核定，乃主管機關依法定程就都更事業計畫，賦予法律上拘束力之公權力行為，性質屬行政處分，此行政處分涉及建築物配置、費用負擔、拆遷安置、財務計畫等實施都更事業之規制措施，後續程序貫徹執行核准內容結果，可使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或其他權利人，乃至更新單元以外之人之權利受到不同程度影響，甚至在一定情形下喪失其權利，並被強制遷離其居住處所，屬限制人民財產權與居住自由之行政處分。是以為能確實符合重要公益、比例原則及相關法律規定之要求，並促使人民積極參與，建立共識，以提高接受度，除規定主管機關應設置公平、專業及多元之適當組織以行審議外，並應按主管機關之審查事項、處分之內容與效力、權利限制程度等之不同，規定應踐行之正當行政程序，包括應規定確保利害關係人知悉相關資訊之可能性，及許其適時向主管機關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以主張或維護其權利。而於都更事業計畫之核定，限制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尤其直接、嚴重，並應規定由主管機關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後，斟酌全部聽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始無違於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意旨，有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理由可資參照。依此解釋，內政部乃於103年4月25日修正都更條例施行細則增訂第11條之1規定：「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19條、第19條之1、第29條及第29條之1規定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前，應舉行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前，應斟酌聽證全部結果，並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嗣據該解釋文精神，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全文之都更條例第33條，增訂主管機關於核定發布實施都更事業計畫前，除於核定前已無任何異議可以形成爭點進行論辯，或業經全體所有權人同意以整建、維護、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辦理者等，已無聽證之實益者而得免辦外，應依行政程序法有關聽證之規定舉行聽證，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後，由主管機關斟酌全部聽證之結果作成行政處分，規定：「各級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核定發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應舉行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應斟酌聽證紀錄，並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
㈤、又修正前都更條例第16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為審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及處理有關爭議，應分別遴聘（派）學者、專家、熱心公益人士及相關機關代表，以合議制及公開方式辦理之；必要時，並得委託專業團體或機構協助作技術性之諮商。」被告為辦理有關審議都更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及處理有關爭議，特設審議會，並訂定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設置要點（下稱審議會設置要點），行為時該要點第3點規定：「審議會任務如下：㈠關於更新單元範圍之審議事項。㈡關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變更之審議事項。㈢關於權利變換計畫擬訂、變更之審議事項。㈣關於權利變換有關爭議之處理事項。㈤其他有關都市更新之爭議及研究建議事項。」第2點第1項規定：「審議會置委員17至21人，其中1人為主任委員，由市長或其指派人員兼任之；2人為副主任委員，由市長指派人員兼任之；其餘委員，由市長分別就下列人員聘派之：㈠主管業務及有關機關之代表。㈡具有都市計畫、建築、景觀、社會、法律、交通、財經、土地開發、估價或地政等專門學識經驗之專家學者。㈢熱心公益人士。」第10點第1項規定：「審議會非有過半數以上委員之出席不得開會，並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可知，審議會係由具有都市更新行政及學術等專業所組成之具有專業性、獨立性及多元性之委員會，提供主管機關作成決定之專業意見（參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409號判決意旨)。   
㈥、本件前述事實，有被告89年6月26日府都四字第8904521800號公告、審議會106年2月24月第271次會議紀錄、被告106年4月25日府都新字第10531125000號核准籌組更新會函、106年7月31日府都新字第10631336200號核准更新會立案函、立案證書、參加人106年11月23日會員大會會議紀錄、106年12月19日106福林字第045號函、107年6月27日公聽會發言要點、108年9月27日聽證紀錄及原告3人108年9月22日表示不同意參與系爭都更而出具之聽證意見書、審議會108年11月22月第398次會議紀錄、原告109年4月30日陳情書、109年6月10日府都新字第10970013853號核定准予實施函、核定版之系爭都更事業計畫、367地號與379地號土地建物之現況照片、379地號土地登記謄本等在卷憑佐，為可確認之事實。而由本案全卷資料可知，379地號土地及其上建物所有權人之原告3人始終未曾同意參加系爭都更案，不願被劃入系爭都更單元即系爭都更事業計畫之計畫地區範圍。是依前開規定及說明，就系爭都更事業計畫關於計畫地區範圍之審查，被告除檢視是否符合相關規範，如都更單元的劃定是否符合劃定基準外，應權衡公、私利益及必要性，依職權為專業判斷，並就其形成判斷所採及不採之理由，予以說明，否則即與正當行政程序有違，所作判斷難謂無恣意之違法，當不能認為已實質審查（參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591號判決意旨)。經查，原告始終未曾同意參加系爭都更案等節，已如前述，其等於108年9月27日聽證會並再次重申不同意參加都更之本意(見本院卷一第559-566頁聽證紀錄及聽證意見書) ，惟觀之審議會108年11月22日第398次會議紀錄及該次會議之提案資料或幹事書面意見(見被告111年7月21日陳報㈢狀提出之乙證29、本院卷二第51-71頁被告112年4月7日陳報㈣狀提出之乙證29-1、29-2)，無論是幹事的複審意見、提案討論的審查意見或108年11月22日當日討論內容，均未見就原告379地號土地之劃入或劃出系爭都更單元，討論如何實質影響本件都更工作之進行；併就更新對都市環境、機能的改善與原告因都更被強制喪失土地所有權而領受補償金之損害，予以利益衡量之檢視及綜合評價；系爭都更單元於劃出379地號土地後，如仍符合都更單元劃定基準，在鄰地建物仍多屬民國58年間即建築完成房屋(見本院卷二第78頁)、對本件更新單元內367地號土地上52年9月1日即建築完成之10133建號建物，仍採整建維護處理方式之情形下，強制劃入379地號土地，究有何更新所欲維護公益的關聯性及急迫性？379地號土地對於系爭都更事業計畫究有如何程度的不可或缺?劃入的結果，是不是以破壞原告所有權之手段，來增進他人私益而已?舉凡此等被告理當審慎審查並說理的公益性及必要性面向，審議會未經討論即作出「民眾所述不同意都更之意見，請實施者持續溝通協調整合」之決議內容（見本院卷一第25頁審議會108年11月22日第398次會議決議)，該次審議會就系爭都更事業計畫所為修正通過之決議，明顯是違反正當行政程序、未經實質審查的恣意判斷，不符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則被告據以所為准予核定實施系爭都更事業計畫之決定，於法當然有誤而不能維持。
㈦、綜上，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於法有據，應予准許。而原處分既經撤銷，被告應依本判決之意旨重為核實審議。　　　
七、本案事證已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至參加人聲請訊問建築師黃郅鈞，請其解釋本件都更案範圍如何確定及送請被告核備前都更會開會之經過情形，因不影響本件判決結論，核無調查必要，併予敘明。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魏式瑜
                                  法  官　劉正偉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1項但書、第2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明和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911號

112年5月1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楊瑞祥                                     

            楊瑞兆                                     

            楊乃潔            

被      告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蔣萬安            

訴訟代理人  梁紹芳                                    

            李惠閔            

            張雨新  律師

參  加  人  臺北市士林區忠勇新村附近更新地區福林段一小

            段355地號等18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

代  表  人  王玉珊              

訴訟代理人  劉敏卿  律師

            劉炳烽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柯文哲變更為蔣萬安，茲據其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事實經過：

㈠、臺北市士林區福林段1小段355-368、373、374、379及380地號等18筆土地，位於被告依都市更新條例(下稱都更條例)第6條第1款以民國89年6月26日府都四字第8904521800號公告劃定之臺北市士林區編號1位置名稱「忠勇新村附近更新地區」範圍。嗣更新團體「臺北市士林區忠勇新村附近更新地區福林段1小段355地號等18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下稱參加人）經被告以106年4月25日府都新字第10531125000號函核准籌組，並於106年6月2日召開成立大會後，報請

　　被告以106年7月31日府都新字第10631336200號函核准立案。繼於106年11月9日召開之會員大會議決通過事業計畫內容，在取得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80.77%及其所有面積92.23%同意，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92.31%及其面積93.6%同意，符合當時都更條例第22條規定之同意比例，擬具「臺北市士林區福林段1小段355地號等1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下稱系爭都更事業計畫），依都更條例第19條規定以106年12月19日106福林字第045號函報請被告核定。被告續於107年6月8日至107年7月7日辦理公開展覽30日，並於公開展覽期間107年6月27日舉辦公聽會聽取意見，再於108年9月27日舉行聽證後，將全案提請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稱審議會)審議，經審議會108年11月22日第398次會議審查結果，決議修正後通過，以被告109年6月10日府都新字第10970013851號公告核定實施由參加人擔任實施者擬具之系爭都更事業計畫之計畫書圖(自109年6月11日零時起生效)，並以109年6月10日府都新字第10970013853號函通知准予核定實施(下稱原處分)。

㈡、原告為臺北市士林區福林段1小段379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不同意該筆土地被劃入系爭都更事業計畫之更新單元範圍，不服原處分而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始終無意參加系爭都更案，想保留店面供生活使用，而實施者即參加人未與原告溝通，不了解也不想解決原告的疑慮，長期以來，379地號土地地主都是處於被忽略情況。被告應該認真執行公權力，原告多次陳情表達意見，被告都只回應實施者應持續溝通，但實施者一直拖延，並沒有善意回應。此外，379地號土地上建物即○○路00號，是合法建築，民國54年即存在，有門牌並接水電，因歷經多次道路徵收而修補牆壁，並非擅自興建，卻未被納入合理估價，且系爭都更案不是自主都更，實施者是建商，假借自主都更行建商合建以賺取政府獎勵，也沒有對鄰地提出完善的敦鄰政策。　　　　

㈡、本件的公聽會及說明會都只是過場，被告及參加人沒有聽取原告的需求及建議，即使審議會第398次會議請參加人與原告進行溝通協調，參加人也無意處理，不尊重原告意願，被告卻強行核定本案，明顯忽略該次會議的決議內容。被告106年2月24日第271次的審議會，並沒有通知原告，而參加人與北側367地號土地地主協調，為何不與原告協商，被告也應查明，被告的核准，已經造成原告權益受損等語。為此聲明求為判決撤銷原處分。

四、被告則略以：

㈠、原告所有之379地號土地，位於臨雨農路側，屬本件都更案之重建區段，該土地上建物即○○路00號，依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關於都更條例第22條合法建築物認定之規定，該建築物並無建物登記謄本，也沒有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之建造執照，而房屋稅籍證明，只是房屋稅課徵資料，是以該建築物應屬未經許可興建之建物，無從認定為合法建築物，在系爭都更事業計畫是列為其他改良物，原告所稱未估價，應有誤解。參加人向被告報核本案時，已取得符合都更條例第22條第1項地主同意比例規定，並經被告辦理公開展覽、公聽會、聽證及審議會審議討論後，續由被告核定參加人實施系爭都更事業計畫，應無不合。

㈡、都更事業之實施，不以全部地主同意為必要，原告楊瑞祥在公開展覽期間舉辦公辦公聽會時，並未表示無意參與系爭都更案，也未針對會員大會通過事業計畫內容表示異議，而參加人在事業計畫也詳實記錄與原告溝通時間、方式及溝通情形，並在審議會第398次會議時說明及回應，原告表示參加人未溝通協調，恐與實情不符，原告不能因為不滿意協調結果，就說參加人沒有溝通協調。至都更案之營造廠商為何、實施者與地主協商資料等均非都更條例規定事業計畫應記載事項，原告以此指摘，自有誤會。又參加人劃定之更新單元，符合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2條第4款規定，本件更新單元土地原為15筆土地，因恐造成北側366地號等3筆土地，因面積過小，未來無法辦理都更重建，故被告舉辦公辦鄰地協調及提送審議會第271次會議討論後擴大範圍為18筆土地。另唐惠群在審議會108年11月22日第398次會議是代表東亞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以參加人受託人身分列席，原告也列席該次會議，唐惠群是在審議會第398次會議後之109年7月1日以學者專家身分經聘為審議會委員，非原告誤認之消防委員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五、參加人表示略以：

㈠、參加人是由更新地區土地所有權人組成，鑒於該區房屋屋齡均屆50年左右，房屋破舊雜亂、結構不安全，居住品質低落，地主們經過多次溝通才成立此更新團體，推舉地主之一王玉珊為代表人，再由地主推薦之東亞建築經理有限公司及宏瑋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參與本件都更案之協助整合、興建等工作。為達成本件都更案，歷經多次正式或非正式協調，原告雖不是每次都到，也多次到場，並曾表示待整合完竣再找原告，原告意向未明，但不是如367地號地主黃茹霞一開始即表達不參與都更。本件原告之379地號土地，面積9坪多，為未建築完成之畸零地，其上為2層鐵皮建物，未辦保存登記，非合法建物，無法以整建或維護方式進行，若不列入本件都更單元，日後無法獨自興建。本件都更案必須納入原告之379地號土地，就都市景觀，才有整體規劃之外觀，對整體及都市景觀有利、對被告也有利，而如採整建或維護，將造成人行空間破碎及不能延續。原告為謀個人額外私利，訴請撤銷原處分，不顧政府公信力及參加人之信賴利益，於法無據且非事理之平。

㈡、本件都更單元之18筆土地係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原告之379地號土地，為未建築完成之畸零地，故應納入本件都更單元等語。

六、本院查：

㈠、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規定：「本條例中華民國107年12月28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除第33條及第48條第1項聽證規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系爭都更事業計畫係參加人於106年12月19日以106福林字第045號函報核(見本院卷一第85頁)，則依前開規定，該都更事業計畫之擬訂、審核，除第33條新增的聽證規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先予指明。

㈡、按都更條例的制定，是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的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與景觀，增進公共利益。

　　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下稱修正前）都更條例第3條規定：「本條例用語定義如下：都市更新：係指依本條例所定程序，在都市計畫範圍內，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措施。

　　都市更新事業：係指依本條例規定，在更新地區內實施重

　　建、整建或維護事業。更新單元：係指更新地區`0可單獨

　　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分區。……」第4條規定：「都市更新處理方式，分為下列三種︰重建︰係指拆除更新地區內原有建築物，重新建築，住戶安置，改進區內公共設施，並得變更土地使用性質或使用密度。整建︰係指改建、修建更新地區內建築物或充實其設備，並改進區內公共設施。維護︰係指加強更新地區內土地使用及建築管理，改進區內公共設施，以保持其良好狀況。」

㈢、由修正前都更條例第5、6、7、10、11、19條規定可知，主管機關係就都市的發展狀況、居民意願、原有社會、經濟關係及人文特色，進行全面調查及評估，劃定更新地區，並視實際需要分別訂定都更計畫，表明更新地區範圍、基本目標與策略、實質再發展、劃定之更新單元或其劃定基準等事項，作為擬定都更事業計畫之指導。而更新地區的劃定，則依目的之不同，區分為優先劃定更新地區及迅行劃定更新地區。且無論是否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都可以依主管機關所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於符合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一定比例之同意；或其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面積均超過5分之4同意者，由實施者擬訂都更事業計畫，經一定之程序，報由主管機關審議核定。又更新單元是指可單獨實施都更事業的範圍，單元的劃定涉及都更事業計畫實施的區位選擇，劃定的範圍即為都更事業計畫地區範圍，依修正前都更條例第21條規定，此為都更事業計畫應表明的事項之一。又現行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的都更制度，係以犧牲少數不同意者專有之土地及建築物權利為手段，使其喪失所有權而領受補償金，以完成都市更新目的，因此基於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意旨，主管機關應核實審查都更事業計畫的公益性及必要性，尤須重視不同意而強制參與該都更事業計畫者之財產權居住自由所受限制。所稱公益性及必要性，不能只因符合修正前都更條例第6條所定各款情形之一，也不能只以不同意參與的土地無法劃定更新單元為由，應併予考量如更新單元未包括不同意參與之土地，更新工作是否不能合理進行，或不能達到土地再開發利用或改善居住環境目的，並審慎審查不同意者之土地及建築物部分，對該都更單元之進行更新是否不可或缺及必要。

㈣、再都市更新的實施涉及政治、經濟、社會、實質環境及居民權利等因素考量，本質屬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之公共事務，故縱使基於事實上需要及引入民間活力之政策考量，而以法律規定人民在一定條件下得申請自行辦理，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仍須以公權力為必要之監督及審查決定。……而於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自行組織更新團體實施之情形，主管機關……對都更事業計畫所為之核定，乃主管機關依法定程就都更事業計畫，賦予法律上拘束力之公權力行為，性質屬行政處分，此行政處分涉及建築物配置、費用負擔、拆遷安置、財務計畫等實施都更事業之規制措施，後續程序貫徹執行核准內容結果，可使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或其他權利人，乃至更新單元以外之人之權利受到不同程度影響，甚至在一定情形下喪失其權利，並被強制遷離其居住處所，屬限制人民財產權與居住自由之行政處分。是以為能確實符合重要公益、比例原則及相關法律規定之要求，並促使人民積極參與，建立共識，以提高接受度，除規定主管機關應設置公平、專業及多元之適當組織以行審議外，並應按主管機關之審查事項、處分之內容與效力、權利限制程度等之不同，規定應踐行之正當行政程序，包括應規定確保利害關係人知悉相關資訊之可能性，及許其適時向主管機關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以主張或維護其權利。而於都更事業計畫之核定，限制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尤其直接、嚴重，並應規定由主管機關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後，斟酌全部聽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始無違於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意旨，有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理由可資參照。依此解釋，內政部乃於103年4月25日修正都更條例施行細則增訂第11條之1規定：「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19條、第19條之1、第29條及第29條之1規定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前，應舉行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前，應斟酌聽證全部結果，並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嗣據該解釋文精神，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全文之都更條例第33條，增訂主管機關於核定發布實施都更事業計畫前，除於核定前已無任何異議可以形成爭點進行論辯，或業經全體所有權人同意以整建、維護、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辦理者等，已無聽證之實益者而得免辦外，應依行政程序法有關聽證之規定舉行聽證，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後，由主管機關斟酌全部聽證之結果作成行政處分，規定：「各級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核定發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應舉行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應斟酌聽證紀錄，並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

㈤、又修正前都更條例第16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為審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及處理有關爭議，應分別遴聘（派）學者、專家、熱心公益人士及相關機關代表，以合議制及公開方式辦理之；必要時，並得委託專業團體或機構協助作技術性之諮商。」被告為辦理有關審議都更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及處理有關爭議，特設審議會，並訂定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設置要點（下稱審議會設置要點），行為時該要點第3點規定：「審議會任務如下：㈠關於更新單元範圍之審議事項。㈡關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變更之審議事項。㈢關於權利變換計畫擬訂、變更之審議事項。㈣關於權利變換有關爭議之處理事項。㈤其他有關都市更新之爭議及研究建議事項。」第2點第1項規定：「審議會置委員17至21人，其中1人為主任委員，由市長或其指派人員兼任之；2人為副主任委員，由市長指派人員兼任之；其餘委員，由市長分別就下列人員聘派之：㈠主管業務及有關機關之代表。㈡具有都市計畫、建築、景觀、社會、法律、交通、財經、土地開發、估價或地政等專門學識經驗之專家學者。㈢熱心公益人士。」第10點第1項規定：「審議會非有過半數以上委員之出席不得開會，並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可知，審議會係由具有都市更新行政及學術等專業所組成之具有專業性、獨立性及多元性之委員會，提供主管機關作成決定之專業意見（參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409號判決意旨)。   

㈥、本件前述事實，有被告89年6月26日府都四字第8904521800號公告、審議會106年2月24月第271次會議紀錄、被告106年4月25日府都新字第10531125000號核准籌組更新會函、106年7月31日府都新字第10631336200號核准更新會立案函、立案證書、參加人106年11月23日會員大會會議紀錄、106年12月19日106福林字第045號函、107年6月27日公聽會發言要點、108年9月27日聽證紀錄及原告3人108年9月22日表示不同意參與系爭都更而出具之聽證意見書、審議會108年11月22月第398次會議紀錄、原告109年4月30日陳情書、109年6月10日府都新字第10970013853號核定准予實施函、核定版之系爭都更事業計畫、367地號與379地號土地建物之現況照片、379地號土地登記謄本等在卷憑佐，為可確認之事實。而由本案全卷資料可知，379地號土地及其上建物所有權人之原告3人始終未曾同意參加系爭都更案，不願被劃入系爭都更單元即系爭都更事業計畫之計畫地區範圍。是依前開規定及說明，就系爭都更事業計畫關於計畫地區範圍之審查，被告除檢視是否符合相關規範，如都更單元的劃定是否符合劃定基準外，應權衡公、私利益及必要性，依職權為專業判斷，並就其形成判斷所採及不採之理由，予以說明，否則即與正當行政程序有違，所作判斷難謂無恣意之違法，當不能認為已實質審查（參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591號判決意旨)。經查，原告始終未曾同意參加系爭都更案等節，已如前述，其等於108年9月27日聽證會並再次重申不同意參加都更之本意(見本院卷一第559-566頁聽證紀錄及聽證意見書) ，惟觀之審議會108年11月22日第398次會議紀錄及該次會議之提案資料或幹事書面意見(見被告111年7月21日陳報㈢狀提出之乙證29、本院卷二第51-71頁被告112年4月7日陳報㈣狀提出之乙證29-1、29-2)，無論是幹事的複審意見、提案討論的審查意見或108年11月22日當日討論內容，均未見就原告379地號土地之劃入或劃出系爭都更單元，討論如何實質影響本件都更工作之進行；併就更新對都市環境、機能的改善與原告因都更被強制喪失土地所有權而領受補償金之損害，予以利益衡量之檢視及綜合評價；系爭都更單元於劃出379地號土地後，如仍符合都更單元劃定基準，在鄰地建物仍多屬民國58年間即建築完成房屋(見本院卷二第78頁)、對本件更新單元內367地號土地上52年9月1日即建築完成之10133建號建物，仍採整建維護處理方式之情形下，強制劃入379地號土地，究有何更新所欲維護公益的關聯性及急迫性？379地號土地對於系爭都更事業計畫究有如何程度的不可或缺?劃入的結果，是不是以破壞原告所有權之手段，來增進他人私益而已?舉凡此等被告理當審慎審查並說理的公益性及必要性面向，審議會未經討論即作出「民眾所述不同意都更之意見，請實施者持續溝通協調整合」之決議內容（見本院卷一第25頁審議會108年11月22日第398次會議決議)，該次審議會就系爭都更事業計畫所為修正通過之決議，明顯是違反正當行政程序、未經實質審查的恣意判斷，不符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則被告據以所為准予核定實施系爭都更事業計畫之決定，於法當然有誤而不能維持。

㈦、綜上，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於法有據，應予准許。而原處分既經撤銷，被告應依本判決之意旨重為核實審議。　　　

七、本案事證已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至參加人聲請訊問建築師黃郅鈞，請其解釋本件都更案範圍如何確定及送請被告核備前都更會開會之經過情形，因不影響本件判決結論，核無調查必要，併予敘明。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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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魏式瑜

                                  法  官　劉正偉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1項但書、第2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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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黃明和







